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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0 年 8 月 4 日

工 作 动 态

市委常委、常务副市长高喜东暗访调研大气污染防治战攻坚

工作 8 月 3 日上午，市委常委、常务副市长高喜东带领生态环

境、交通、公安、城市管理、应急管理等部门负责人，深入市区

物流园区、企业、施工工地等，实地暗访调研大气污染防治攻坚

工作。他强调，要突出精准治污，科学分析问题，严格标准规矩，

落实帮扶举措，严格“三防”措施，确保空气质量持续好转。

高喜东一行先后到召陵区、经开区、源汇区、郾城区等污染

防治重点区域、关键部位，听取工作汇报，检查有关防治措施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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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情况，提出指导性意见。在市区滨河路 3515 工厂区物流仓库，

高喜东详细询问市区物流车辆尾气排放治理达标情况，要求环保

部门科学分析车辆尾气对站点数据影响程度，根据问题制定解决

方案。在滨河路汽车修理门店，高喜东询问门店证照是否齐备，

查看废气废油收集处理等环保措施执行情况，督促门店要按照操

作标准、技术规范，加强喷漆、焊接、固废收集管理，叮嘱随行

的环境、交通部门负责人研究制定汽修行业布局规划、技术标准、

操作规范，完善市场管理、运管服务、环保登记手续，联合开展

城区汽修厂普查检查，发现问题，限期整改；如对站点数据产生

不良影响，要进行门店搬迁，督促落实废气集中收集处理和排放

治理。在双汇物流公司，高喜东查看该公司汽车维修、环评许可

证管理、废旧机油收集回收情况，详细了解该公司国三、国四标

准柴油货车淘汰和排放改造情况，要求环保、公安部门研究落实

帮扶措施，采取切实可行的临时性应急办法，划定放行、禁行区

域，既要保持物流畅通，又要确保货车尾气排放达标。在南环路

大修工地现场，高喜东要求，南环路工地所有冒黑烟车辆全部查

禁，交通部门负责进行清理，发现问题车辆及时移交环保部门处

理。高喜东一行还查看了漯舞路中石油加油站油品挥发污染治理

和夏季错峰加油行动促销活动开展情况，暗访了 G107 北入市

口过境大货车免费冲洗点运行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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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抓住当前有利气象条件、进一步抓好大气污染防治攻坚工

作，高喜东强调，要积极巩固成果，持续加力，努力改善空气环

境质量各项指标，实现位次提升超越；要加强对垃圾运输车、水

泥搅拌车的管理，确保运输途中不造成污染，推动我市空气环境

质量进一步改善。

市污染防治攻坚办常务副主任、生态环境局局长赵宏宇督导

汛期水污染防治攻坚工作 8 月 1 日上午，赵宏宇先后到西华县

址坊镇叶桥颍河出境断面、柳河神张闸查看颍河、柳河水量及水

质情况，到沙北污水处理厂了解污水处理厂汛期运营及出水水

质，现场分析研判河流水质超标原因，对汛期我市水污染防治应

急应对工作进行安排部署，赵宏宇要求，各县区要加大巡河排查

力度，采取得力措施保断面达标；要严格落实水污染防治联防联

控机制，加强城市排涝口及河流闸门调度管控；各污水处理厂要

满负荷收水处理，确保出水水质稳定达标。

临颍县委书记陈红阳主持召开污染防治攻坚战领导小组会

议 8 月 3 日上午，临颍县委书记陈红阳主持召开污染防治攻坚

战领导小组会议，研究木业产业集群整治、水攻坚、土攻坚等事

项，重点对省委省政府、市生态环境督察第一组督查组交办的杜

曲木业问题进行专题研究。关于木业产业污染集群集中整治整

改，会议要求，要树牢目标，坚持分类集中整治、扶持集中发展、

争取政策支持的原则，对无环评、土地合法手续企业要坚决关停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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抓紧拆除；要制定杜曲木业集群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和

长远规划，扶持企业集中发展，通过污染防治倒逼木业产业转型

升级，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；相关职能部门要深入研究上级政策，

争取上级部门支持力度，为杜曲木业产业发展提供新思路、新方

向。

临颍县县长赵丹实地督导“散乱污”企业动态清零工作 7 月

31 日，临颍县县长赵丹到杜曲镇督导“散乱污”企业动态清零

整治工作，现场听取整治工作开展情况，察看整治进度。赵丹指

出，“散乱污”动态清零工作任务十分艰巨，要采取强力措施，

按照省、市时间要求督促落实及整改验收，高标准整治到位，对

“散乱污”坚决做到“两断三清”，坚决落实动态清零，严防死

灰复燃。要加快“六中心一片区”建设，积极引导清理整顿企业

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。当天，针对市生态环境保护监督检查反

馈问题，临颍县组织相关部门、杜曲镇开展联合执法，共出动

14 台机械车辆，依法集中拆除“散乱污”加工点 21 家，拆除违

建房屋 60 多平方米，拆除板材加工设备 26 台。

报：省污染防治攻坚办，省生态环境厅，省生态环保督察办，市委、市人

大、市政府、市政协四大班子领导。

送：市委办公室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府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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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：各县区党委（党工委）、人民政府（管委会），领导小组成员单位。


